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5536号

原告：李卓夫，男，195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高笋塘路18号5幢6-1，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5602280271。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露宇，重庆佳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亚夫，男，195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北省利川市鞍山东巷44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5809100258。
    被告：李维夫，男，195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东路315号4单元8-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212080017。
  原告李卓夫与被告李维夫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卓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鲜露宇、被告李维夫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李亚夫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卓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李维夫支付原告李卓夫应得的遗产171666.67元，利息从2014年4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诉讼费由被告李维夫负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1月30日，因李亚夫急需资金，李卓夫、李亚夫、李维夫与母亲邓洁志协商，达成协议：邓洁志所有的位于丰都县第一小学的房屋一套作价12万元，三人继承各三分之一，李亚夫的份额转让给李卓夫，李卓夫支付其现金4万元，同时约定该房屋待邓洁志去世后才能变卖，原购买该房屋时，李亚夫垫付的1万元，李亚夫垫付的0.5万元在该房屋变卖后扣减，此房增值李亚夫无继承权，协议达成后原告将4万元支付给了李亚夫。2012年邓洁志将另一套房屋出售，归还了李亚夫1万元，李亚夫0.5万元。2014年4月邓洁志将丰都县第一小学的房屋一套出售，价款38.5万元。该款由李维夫保管，用于邓洁志的医疗费及生活开支，李维夫承诺待邓洁志去世，扣除开支后分配遗产。2019年6月13日，邓洁志去世。原告请求支付遗产分配款未果，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维夫辩称，剩余遗产仅有5万余元，本被告已尽了较多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配遗产，协议无效，具体分配由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邓洁志于1927年2月17日出生，生育有长子李维夫，次子李卓夫，三子李亚夫。邓洁志的配偶及父母已去世。邓洁志于2019年6月13日因病死亡。
[bookmark: _GoBack]另查明，2009年11月30日，李亚夫与李卓夫达成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1.李亚夫因无法筹集资金自愿将自己的继承权转让给李卓夫，房屋今后是否增值李卓夫均无继承权，李维夫享有三分之一，李卓夫享有三分之二；2.房屋位于丰都县城一校（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东路315号2栋4单元801），作价12万元，房屋为邓洁志所有；3.李卓夫支付转让款4万元给李亚夫；4.房屋转让期限为邓洁志去世后；5.该房屋在邓洁志取得时由李亚夫垫付的1万元，李卓夫垫付的0.5万元款项在该房屋变卖后分别支付。上述协议有李亚夫、李卓夫、李维夫、邓洁志的签字。后李卓夫支付了李亚夫4万元。2009年11月30日邓洁志将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东路315号2栋4单元801出售获得价款38.5万元，后将该款交付李维夫管理并用于自己日常生活支出。邓洁志自2013年1月起至其死亡时止，工资及变卖房屋等收入共计66.4207万元，邓洁志自2013年1月起至其死亡时止支付住院期间护理费、医疗费等共计32.332692万元。该期间邓洁志生病住院,由李维夫履行提供住院伙食、接送等赡养义务，此期间计78月，李维夫请求该期间按3000元/月确定为邓洁志生活消费支出，扣减该支出的剩余款才是遗产金额。李亚夫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放弃其继承权。邓洁志的遗产由李维夫管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收入计算表、支出明细表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等问题；二、遗产金额的确定及分配问题。
1、 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等问题。2009年11月30日，李亚夫、李卓夫、李维夫、邓洁志签订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从协议内容上看，不符合遗嘱的构成要件，且邓洁志对协议中的标的物已于生前进行了处分，通过其行为行使了撤销权，因此不具有遗嘱的法律效力。从单方与双方法律行为的划分来看，该协议属于多方法律行为，行为标的是“继承权”转让，对于继承权属于特定主体具有的身份性质的人生权利及财产权利，该权利涉及财产权利的部分可在继承开始后以明示的形式放弃，但是不能转让，只能由被继承人死亡时确定并接受继承的继承人享有，对于继承开始遗产分割时，继承人可以协商确定遗产分配所得的遗产份额，但不能在继承权尚未产生时协商处理，为此李亚夫、李卓夫、李维夫、邓洁志签订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对协议的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为此原告李卓夫请求按照协议处理遗产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李维夫辩称协议无效或撤销的理由成立。原告李亚夫在诉讼中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2、 遗产金额的确定及分配问题。邓洁志自2013年1月起至其死亡时止，工资及变卖房屋等收入共计66.4207万元，原被告双方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邓洁志自2013年1月起至其死亡时止支付的住院期间护理费、医疗费等共计32.332692万元原被告双方也无异议，也应予以确认。对于以上期间邓洁志的生活消费支出，本院参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并根据邓洁志生前的家庭生活状态酌定为1800元/月，计算为1800元/月×78月=14.04万元，由此确定邓洁志的遗产金额为66.4207万元-32.332692万-14.04万元=20.048008万元。该遗产因继承人李亚夫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不参与分配，为此该遗产依法由继承人李卓夫、李维夫进行分割。分割时，考虑李维夫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应适当多分，李卓夫尽了较少的赡养义务应少分，双方分配比例以李维夫占60%，李卓夫占40%为宜，由此李维夫所得的遗产金额20.048008万元×60%=12.0288048万元，李卓夫所得的遗产金额20.048008万元×40%=8.0192032万元。对于安葬邓洁志的费用，属于原被告的共同债务问题，双方可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可另案向法院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李维夫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李卓夫遗产分配款80192元；
2、 驳回原告李卓夫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33元，减半收取1966.5元，由原告李卓夫负担1041.5，被告李维夫负担9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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